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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預售屋銷售管理

發布日期: 2025-05-22

內文

平均地權條例對於預售屋銷售管理之規定如下：

• (一) 銷售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戶（棟）數

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平§47-3I）。

2.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

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經§24-1II）。

• (二) 購屋預約單不得轉售：

1.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向買受人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賣

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

人之事項。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者，亦同（平§47-3）。

2. 前項書面契據，買受人不得轉售與第三人。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不得同意或協助買

受人將該書面契據轉售與第三人（平§47-3VI）。

• (三) 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得轉售：

1.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

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

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平§47-4I）。

2.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並不得

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平§47-4III）。



• (四) 限制炒作行為： 任何人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1. 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說明會或其他傳播方式散布不實資訊，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

2. 與他人通謀或為虛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之表象。

3. 自行、以他人名義或集結多數人違規銷售、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不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

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平§47-5）

• (五) 實價登錄申報：

1.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者，由不動產經紀業辦理簽訂買賣契約書之申

報登錄資訊（平§47-3II）。

2.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經§24-1II）。

【註】 平：平均地權條例 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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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

發布日期: 2023-07-04

內文

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47-4條，第一項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

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

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

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第二項規定：「買受人依前項但書

後段規定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全國每二年以一戶（棟）為限；其申請核准方式、應檢

附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亦即除特定情形外，預售

屋（含尚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新成屋）禁止換約，否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1-3條，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其刊登廣告者，並應令其

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罰；其有不動產交易者，按交易戶

（棟）處罰。

爰此，訂定下列兩項子法，茲整理相關重點如下：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

審核辦法」

• 一、禁止讓與、轉售買賣契約之例外情形

以下情形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全國每二年以一戶（棟）為限，自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日之次日起算：

• (一) 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兄弟姊妹）之讓與或轉售 讓與或轉售，得由買

受人持憑身分證明文件逕洽出賣人辦理，無須申請核准。

• (二)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者，於買賣契

約讓與或轉售前，應以書面向該預售屋或新建成屋基地坐落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其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目前有6種：

1. 買受人因非自願離職且逾6個月未就業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因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

定之非自願離職情事，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或第4款規

定而終止其與雇主勞動契約，逾六個月以上迄未就業，且簽約前已受僱該雇主達一年以上

者。因非自願離職原因致使其收入減少，可能致無力繳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7%AC%AC47-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7%AC%AC81-3%E6%A2%9D


2.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重大傷病或特定病症經診斷認定需6個月以上全日照顧 買受人於簽約繳

款後，本人或其家庭成員（買受人之1.配偶、2.直系血親、3.配偶之直系親屬，或4.買受人

父母均已死亡，其戶籍內需要照顧之未成年或身心障礙已成年且無配偶之兄弟姊妹）罹患

重大疾病或因意外事故遭受傷害，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8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重大傷病

，或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第1項第4款之特定病症，經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療機構專科醫師

診斷，認定有六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者。因醫療及長期照顧等支出，可能致無力繳款。

3. 買受人或其家庭成員之房屋因災害毀損而須另行租屋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因災害毀損

原設籍居住之房屋，致不堪居住使用，須另行租屋，且被毀損房屋為買受人或其家庭成員

所有者。因房屋租金等支出，可能致無力繳款。

4. 買受人或其家庭成員因重大意外事故致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經認定須6個月以上全日照顧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本人或其家庭成員因重大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死亡或遭受重大傷

害，符合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第1項第4款之特定病症，經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療機構專科

醫師診斷，認定有六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者。因賠償金等支出，可能致無力繳款。

5. 原買受人死亡其繼承人無意保留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死亡，其繼承人讓與或轉售該預售

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或經協議變價分配，或持憑法院確定判決或依法與確定判決同一

效力之證明文件辦理變價分配者。原買受人死亡，如繼承人無力繳款或不願承受貸款而擬

讓與或轉售，應允許其辦理。

6. 共同買受人間之讓與或轉售 買受人為自然人，其於簽約繳款後，將契約權利讓與或轉售

與該契約所列其他共同買受之自然人或法人。係因減少將來不動產共有人數，有利於契約

關係單純化。

• 二、非屬讓與、轉售買賣契約之情形

• (一) 買受人於簽約後死亡，其繼承人因繼承辦理契約名義人變更

• (二) 法人合併或改制後，由合併或改制後存續或新設立之法人，依法承受或概括承受

• (三) 法人依法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清算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這些情形非屬契約讓與或轉售行為，性質與買受人

契約讓與或轉售行為有別，得持憑相關證明文件逕

洽出賣人辦理，無須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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